
闽卫督函〔2025〕74 号

答复类别：B 类

关于省十四届人大三次会议
第 1286 号建议的答复

傅丽云代表：

《关于开展普惠托育机构运营补助的建议》（第 1286 号）由

我单位会同省教育厅和财政厅办理。现将有关情况汇总答复如

下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福建省高度重视“幼有所育”工作，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，持续强化多元投入保障，积极做好政策研究和

资金保障，增强托育服务供给能力，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托育的

需求。自 2020 年-2023 年，婴幼儿普惠托位建设均列入省委省政

府为民办实事项目，省级财政共投入 2.88 亿元用于普惠托位建

设。截至 2024 年 12 月，全省共有托位 17.32 万个，千人口托位

数 4.13 个，其中普惠性托位 5.12 万个，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群众

对普惠托位的需求。

二、工作进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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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卫健、财政、教育等部门着眼新增托位、收托运营、

职业技能培训、示范机构创建等方面，积极推动各地出台扶持、

优惠措施，落实地方和部门责任。2024 年，争取中央预算内和国

债投入 3.4 亿，用于各地 13 个托育综合服务中心建设。厦门、

泉州获得中央财政支持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示范项目，财政部分别

支持 1 亿元。漳州、厦门、泉州实施入托补助政策，对已备案通

过且实行普惠的托育机构给予每人每月 200-600 元补助。同时，

省委、省政府将实施改造一批公办幼儿园增加托位项目纳入 2025

年为民办实事项目，支持福州（含省直）、漳州、泉州、莆田等

托育需求较高的城区，试点改造一批有托育空间的公办幼儿园，

解决群众子女入托需求。

三、下一步工作

省卫健委会同相关部门在托育服务方面做了一些工作，取得

了一定的成效，但离人民群众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。特别是您

提出的民办托育机构运营成本高、托育服务供给与群众需求不匹

配等问题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解决。下一步，我们将积极

吸纳您的建议，立足本职，积极作为，努力做好婴幼儿照护服务

发展工作，让人民群众满意。

（一）完善托育相关政策，形成齐抓共管良好氛围。总书记

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：“建立健全生育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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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体系，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，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

教育负担，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，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”。

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，要“加强普惠育幼服务体系建设,

支持用人单位办托、社区嵌入式托育、家庭托育点等多种模式发

展”。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的有关部署，积极推

动我省在更高层面出台普惠托育服务发展的意见，明确各级政

府、部门、社会、机构、家庭的责任和义务。同时，加快托育服

务地方性法规立法进程，明确托育服务的范围和原则、管理体制、

托育服务机构和人员要求、保障和监管措施等内容。

（二）有效降低普惠托育运营成本。建立普惠托育成本分担

机制。推动各地将托育服务工作所需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，鼓

励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将托育服务事项纳入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清

单。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对普惠托育机构给予适当运营补

助。鼓励各级政府提供闲置的国有房屋用于开展托育服务。落实

新旧社区用房用于开展社区托育服务相关规定，促进社区嵌入式

托育服务发展。协调各相关部门严格落实国家和省有关优惠政

策，降低托育服务机构在用电、用气、防疫等费用，切实减轻机

构负担，降低运营成本。

（三）支持用人单位提供福利性托育服务。推动党政机关和

国有企事业单位带头，重点推动职工人数较多的集中办公区、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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疗机构、学校等用人单位、产业园区，通过自办、联办、公办民

营、购买服务等方式，为职工提供就近就便的福利性托育服务。

基层工会可使用工会经费支持本单位开展职工子女托育、托管等

职工子女关爱服务。支持各地持续开展本地爱心托育用人单位评

定活动。

（四）建立人才培养制度。每年组织辖区内普惠托育机构从

业人员开展不少于一次的业务培训，不断提升从业人员业务水

平。鼓励托育机构与职业院校开展校企合作、深化产教融合，为

育婴等相关专业学生实习实训提供保障。支持各地市将保育师、

育婴员、婴幼儿发展引导员等托育服务相关工种列入职业技能培

训需求指导目录急需紧缺工种，符合条件的按规定给予职业培训

补贴。对符合条件的托育服务人员，按规定落实职业培训补贴、

职业技能鉴定补贴。

（五）加强托育服务综合监管。强化托育宣传引导，持续深

化托育宣传月活动，提高托育服务的社会认知度和影响力，营造

有利于托育服务发展的良好社会环境。鼓励示范性托育服务机构

开展婴幼儿照护服务活动、推广经验交流与示范宣传、宣传托育

服务典型经验以“引领托育服务高质量发展”。将托育机构纳入

卫生健康部门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督抽查范围，建立托育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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质量评估制度。建立托育机构信用记录制度和信用分级分类监管

机制，依法依规实施失信惩戒。

感谢您对卫生健康事业的关心与支持！

领导署名：张国安

联 系 人：李加华

联系电话：0591—87761106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4 月 23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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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、省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

员会，莆田市人大常委会，省政府办公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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